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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9 日,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和汕头市商务局联合发布《汕头市交

通运输局 汕头市商务局关于优化调整广澳港区集装箱扶持政策的通知》。

基本内容是什么？对哪些情形的企业给予补助？一起来看看吧。

— 政策图解 —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商务局
关于优化调整广澳港区集装箱

扶持政策的通知



 

施 行 时 间

    《汕头市交通运输局 汕头市商务局关于优化调整广澳港区集装箱

扶持政策的通知》自2022年12月9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

31日。

         对《关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施》（汕府办

〔2019〕52号）进行优化调整，对《关于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优化调整广澳港区集装箱扶持政策的通知》（汕交水便函

〔2020〕181号）中两项调整措施进行延续。

基 本 内 容



       外贸进口企业航次进口重箱补助

        

Ø        对广澳港区外贸进口企业给予进口集装箱重箱（须出具进口

小提单证明）补助自2021年1月1日延续至2022年12月31日，补

助标准为最高限额500元/标箱，每个考核年度总金额不超过1000

万元。
        



       汕头港公共驳运支线专项补助

Ø         对广澳港区港口经营人给予汕头港公共驳运支线（须出具相

关协议书和航次证明材料）专项补助自2021年1月1日延续至2022

年12月31日，每个考核年度最高安排2000万元专项补助汕头港公

共驳运支线租船成本（航线运营补贴费用）。 

Ø        广澳港区港口经营人应对外公布公共驳运支线的航线、承运价

格等关键信息，每月向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和市港航事务中心

报告公共驳运支线的运行情况。

        

        

       



         拖车过桥费补助

Ø      对2022年的拖车过桥费补助的补助标准进行调整，对考核年度

每季度拖运集装箱经汕头海湾大桥在汕头港广澳港区装卸的拖车给予

的补助由原150元/重箱车次调整为60元/重箱车次。   



        多式联运补助

Ø     对《关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海铁联运补助

的名称进行调整，由“海铁联运补助”调整为“多式联运补助”，补

助标准不变。    

         
      



 

主  要  原 则

Ø 优化调整措施纳入《关于支持汕头港广澳港区发展的若干措施》考

    核年度1亿元扶持资金总体资金规模。

Ø 2021年，在新增集装箱吞吐量补助资金中调剂外贸进口企业航次

    进口重箱补助和汕头港公共驳运支线专项补助所需资金。  

            

Ø 2022年，当补助资金总额超过1亿元时，超出部分在新增集装箱吞

    吐量补助和外贸进口企业航次进口重箱补助中调剂。




